
112年4月10日

1.變更高雄市鳳山主要計畫(部分工業區及綠地(帶)為特定文化
休閒專用區及道路用地)(配合臺鐵高雄機廠遷建)案

2.擬定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配合臺鐵高雄機廠遷建)暨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案

3.變更原高雄市主要計畫(部分住宅區、工業區、綠地用地及交
通用地為住宅區、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及道路用地)
(配合臺鐵高雄機廠遷建)案

4.擬定原高雄市(崗山仔、前鎮及部分苓雅地區)細部計畫(配合
臺鐵高雄機廠遷建)暨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案

第二次公展說明會(鳳山)

本內容為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壹 計畫背景

貳 現況分析

參 變更規劃內容

肆 陳情意見表達方式

本基地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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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都市計畫變更緣由

60年代臺鐵高雄機廠由高雄港站遷移至鳳山，

作為鐵路客貨車配修廠使用，是南台灣最大的

鐵路醫院，都市計畫劃設為乙種工業區。

因應高雄鐵路地下化，102年行政院核定遷建至

屏東潮州(110年11月已完成遷建)，並以原址開

發收益，優先挹注遷建潮州之相關建設經費，

故啟動都市計畫變更。

變更內容提111年4月27日市都委會審議後，各

界就貨車工場、鐵道紋理及老樹保留等提出相

關意見，故依循市長3項指示並召開3場座談會

修正方案，再提經112年2月23日市都委會報告

同意辦理第二次公開展覽。

111.4.27市都委會審議通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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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辦理歷程
◼本次提會方案土地使用計畫與原公開展覽草案差異甚大，經112
年2月23日第110次市都委會大會決議，續辦第二次公開展覽。

103.10.09 公開展覽及舉辦說明會

高雄市都委會小組審議

高雄市都委會大會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

內政部都委會大會審議

核定暨發布實施

同意列入本市重大建設計畫

第一次公展103.10.28~10.29

鳳山、苓雅、前鎮區公所舉行

規
劃
階
段

市
都
委
階
段

部
都
委
階
段

111.04.27第101次會議

目前階段

103.09.29

103.12.09第1次
108.03.06第2次
108.07.10第3次

109.04.13第4次
110.02.26第5次
110.07.27第6次

主計

細計

111.05.11第1次座談會、111.07.18第2次座談會、
112.01.11第3次座談會
112.02.23第110次會議

公開展覽及舉辦說明會

高雄市都委會大會審議

第二次公展112.03.17~04.20

假鳳山、苓雅、前鎮區公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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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法令依據

◼ 法令依據

✓主要計畫：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
建之重大設施時

✓細部計畫：都市計畫法第22條

公展及說明會公告
✓公開展覽：

都市計畫法第19條，高雄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4月27
日第101次暨112年2月23日
第110次會議紀錄

第二次公告公開展覽

自民國112年3月17日起至112
年4月20日止

本內容為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本計畫整體規劃範圍以二聖路區分
為南北二側：

1.二聖路北側區域西至凱旋三路、北
至武昌路、東至武慶二路。

2.二聖路南側區域西至凱旋三路、南
至一心一路/瑞隆路、東至瑞西街。

◼整體規劃範圍分屬二都市計畫區：
高雄市鳳山都市計畫：30.93公頃，
原高雄市都市計畫：5.48公頃，
合計36.41公頃。

壹、計畫背景-計畫位置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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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使用情形

二聖路以北：臺鐵高雄機廠

二聖路以南：輕軌捷運機廠

◼ 範圍周邊以住宅使用為主，

僅零星商業使用，東側武

慶二路周邊毗鄰鳳山工業

區有部分汽車修配業。

◼ 二聖路兩側除公正路口及

瑞祥街口為二層鐵皮外，

其餘為透天公寓為主。

◼ 二聖路以北之西南側臺鐵

局已提供部分空地供市府

作公共停車場使用。

◼ 西北側公、私有混雜土地，

現況部分作為停車使用，

其餘為閒置空地。

貳、現況分析(1/3)：整體規劃範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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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鐵高雄機廠原為臺鐵局莒光號、
復興號等客車車廂之檢修廠房，
已於110年11月完成全體人員機
具搬遷作業，目前於潮州新廠展
開試修，各項設備也陸續運轉，
故臺鐵高雄機廠目前屬低度利用
狀態。

貨車工場 客車工場

區內鐵道大門

貳、現況分析(2/3)：高雄機廠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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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分析(3/3)：土地權屬
◼ 本計畫區範圍內之土地多為公有土地，

主要為臺鐵局管有之土地，其餘公有
土地則分別屬高雄市政府、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及行政院農委會農田水利署
管有土地，餘為私有土地。

土地權屬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備註

公有
土地

中
華
民
國

35.06 96.29
管理機關：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含輕軌抵換之交通用地3.88公頃)

0.02 0.05
管理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位於西北側工業區)

0.08 0.22

管理機關：行政院農委會農田水利署
(位於西北側工業區、二聖路北側綠地、
二聖路口及瑞西街拓寬範圍)

高
雄
市

0.33 0.91

管理機關：高雄市政府
(位於西北側綠地(帶)、凱旋三路、二
聖路北側綠地用地、瑞西街拓寬範圍)

小
計

35. 49 97.47 --

私有土地 0.92 2.53

合計 36.41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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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規劃內容-原公展草案
103.10.9公展草案

(高雄市都計+鳳山都計)

項目 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9.09 28.75 

商業區 10.18 32.19

合計 19.27 60.94 

公共
設施
用地

公園用地 7.67 24.26 

綠地用地 0.35 1.11 

道路用地 4.33 13.69 

合計 12.35 39.06 

總計 31.62 100.00 

◆住宅區建蔽率60%，
基準容積率300%

接受容移後最大容積
為390%

◆商業區建蔽率70%，
基準容積率420%

接受容移後最大容積
為546%

103.10.9公展草案
(鳳山都市計畫部分)

項目 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 9.09 29.55 

商業區 9.65 31.37

合計 18.74 60.92 

公共設
施用地

公園用地 7.36 23.93 

綠地用地 0.35 1.14 

道路用地 4.31 14.01 

合計 12.02 39.08 

總計 30.7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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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高雄機廠都計變更後續作業
陳其邁市長指示：尋求最大公共利益

一.盡最大可能適當保存現有鐵道紋理所呈現的地景意象

二.機廠內其貨車工場等重要建築物以「全棟保存再生利用」為原則

三.尊重並保障臺鐵局肩負資產開發之政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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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規劃內容-變更鳳山主計

變
更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使用分區

面積
(公頃)

一

苓雅區
福東段

綠地
用地

0.11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附2)

0.11

二 工業區 0.71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附2)

0.71

三

鳳山區
新甲段

工業區 29.37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附1)

29.37

四 工業區 0.74 道路用地 0.74

註：實際變更面積應以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一

二

四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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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規劃內容-擬定鳳山細計

項目
本計畫面積

(公頃)

全案總面積

(公頃)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一)(附1) 21.08 21.15 58.09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二)(附1) 2.65 2.65 7.28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三)(附1) 0.43 0.43 1.18

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四)(附2) 0.49 0.49 1.34

第四種住宅區 -- 0.01 0.03

小計 24.65 24.73 67.9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2.15 2.15 5.90

停車場用地 0.25 0.75 2.06

廣場用地 0.26 0.26 0.7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39 0.45 1.24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33 0.33 0.91

道路用地 2.90 3.86 10.60

交通用地(跨區回饋) -- 3.88 10.66

小計 6.28 11.68 32.08

合計 30.93 36.41 100.00

註：1.全案總面積包含本細部計畫及原高雄市細部計畫範圍；
2.實際面積應以公告發布實施後土地分割測量及土地登記簿載面積為準。

原高雄市
都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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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規劃內容-交通計畫
編號 寬度

(m)
長度
(m)

起點 迄點 備註

一-1 15 492 凱旋三路 武慶二路 東側銜接輜
汽路

一-2 15 634 武昌路 二聖路 南側銜接公
正路

二-1 12 305 一-1-15M 二聖路 南側銜接瑞
祥街

二-2 12 375 二-1-12M 武慶二路
東側銜接武
慶二路 176
巷1弄

三-1 8 486 二-1-12M 二-2-12M

三-2 8 138 二聖路 瑞興街 銜接及拓寬
瑞西街

本內容為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參、變更規劃內容-防災計畫

防災避難地區

公園、停車場和廣場等開放空間。

防災路線

未來建築物主次要出入口，計畫區內與區外

現有巷道鄰接者，不得設置圍牆，以利防災

疏散。

寬度12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作為救援道路使用；

寬度未達12公尺道路作為避難道路使用。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道路、公共設施以及建築基地留設之法定空

地與廣場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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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取得
方式 主辦單位 完成期限

(年)
經費來源

市地重劃 高雄市政府 112-116年 市地重劃方式
共同負擔

其他 都市更新
實施者

112-116年 都市更新實施者
自行籌措

參、變更規劃內容-事業及財務計畫

開發方式

市地重劃：臺鐵權屬範圍內為市地重劃區 1；計畫區西北

側非臺鐵權屬範圍為市地重劃區 2。

都市更新：區內經重劃完成後之土地及東南側街廓。

其他：輕軌維修機廠之交通用地。

實施經費

市地重劃1

市地重劃2

都市

更新

徵收

跨區回饋輕軌機廠土地

撥用

市地重劃1

抵換輕
軌機廠
土地

變更負擔
捐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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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規劃內容-土管要點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允許使用項目

特定文化
休閒專用區(一)

(附1)
70% 300%

1.主要供文化創意產業及休閒產
業使用，因登記營業項目偏向
服務業性質，屬類商業使用，
故允許使用項目比照「都市計
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商業區
之管制規定辦理。

2.各宗建築基地總樓地板面積其
住宅使用比例不得超過30%。

特定文化
休閒專用區(二)

(附1)

既有建築物活化再
利用時，建蔽率得
放寬為80%，若未
來重建時則應比照
特文(一)建蔽率回
復為70%。

300%
屬類商業使用，故允許使用項目
比照「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
則」商業區之管制規定辦理。

特定文化
休閒專用區(三)

(附1)
60% 300%

安置原乙種工業區內私有土地及
其地上建物所有權人劃設之街廓，
以供住宅及無礙居住寧靜、安全
及衛生之使用為主，依「都市計
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住宅區之
管制規定辦理。

特定文化
休閒專用區(四)

(附2)
70% 450%

屬類商業使用，故允許使用項目
比照「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
則」商業區之管制規定辦理。

發展強度與允許使用項目土地使用管制與都市設
計基準大綱

分區使用強度

建築退縮規定

開放空間系統

基地綠化及透水規定

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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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規劃內容-土管要點

建築退縮

土地使用管制與都市設
計基準大綱

分區使用強度

建築退縮規定

開放空間系統

基地綠化及透水規定

建築設計

退縮條件 退縮規定

臨凱旋路側及東西向15公尺計畫道
路兩側(含公共設施用地)

退縮10公尺

臨南北向15公尺計畫道路兩側 退縮8公尺

其餘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退縮5公尺

公共設施用地，其臨武慶二路、二聖
路、12公尺(含)以下計畫道路側

退縮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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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陳情意見表達方式
◼ 提供意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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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展案件線上陳情可至下列網址或

掃描QR Code(點選本計畫案名)

https://kupc.kcg.gov.tw/KUPT/web

_page/KPP070500.jsp

✓公展計畫書圖可至下列網址或掃描

QR Code下載

https://urban-web.kcg.gov.tw

計畫書圖

線上陳情

✓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以書面附略圖並載

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

以作為審議本案參考。

✓意見書請透過說明會現場繳回、郵寄至高雄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802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6

樓)、傳真(07-3315080)、Email：urban@kcg.

gov.tw。

https://kupc.kcg.gov.tw/KUPT/web_page/KPP070500.jsp
mailto:urban@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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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容為公展草案，限供公展說明會使用、不得做為商業或非經本府同意之用途，發布實施內容以各級都委會審決為準


